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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丘北县委
关于马开宪等三位同志任免职的决定

各乡（镇）党委，县委各部委，县直国家机关各办局党委

（党组）、党总支（支部），各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及省

州驻丘单位党组织：

经十三届县委常委会第 139 次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马开宪 任县委党校校长，免去县委组织部部长职务；

韦福文 任县委组织部部长；

徐金顺 任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。

中共丘北县委

2021 年 5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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